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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算制度

（公开版）

（2020年统计年报和2021年定期统计报表）

国家统计局制定

2020年11月
本报表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制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七条规定：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第九条规定：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对在统计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予以保密。
本制度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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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一）为了全面反映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规模、结构等方面的情况，为各级政府制定政策和计划、进行宏观管理提供依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制定本制度。

（二）本制度是国家统计调查制度的一部分，是国家统计局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的综合要求，各地区应按照全国统一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按时填报。

（三）按报告期别分为年报和定报两部分。综合年报表3张，综合定报表1张，表中各项指标的含义和计算方法，应按照国民经济核算司《年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方案》《季度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方案》和《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核算方法》执行。

（四）不变价格计算2020年年报，以2015年为基期，2021年定报以2020年为基期。
（五）报送时间按各项具体核算制度的说明和规定执行。

（六）凡是表列计量单位为亿元的指标，小数点后保留两位小数；计量单位为元的指标，不保留小数；相对数（构成、指数等）保留一位小数。

（七）为审核逻辑关系、平衡关系，下列情况请按规定符号填报：数据太小，无法按制度规定的单位和小数保留位数填报的项目应填“…”；不应该有数据的项目应填“—”。

二、报 表 目 录

	表   名
	报告

期别
	报送单位
	报送日期
及 方 式

	（一）综合年报表式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年报
	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统一核算
	无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年报
	同上
	无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年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统计局报送
	12月底前

	（二）综合定报表式

	季度地区生产总值
	季报
	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统一核算
	无


三、调 查 表 式

（一）综合年报表式

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亿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绝对额
	构成(%)

	
	
	本年
	上年
	本年
	上年

	甲
	乙
	1
	2
	3
	4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01
02
03
04
05
	
	
	100
--
	100
--


说明：1.本表数据由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统一核算。
      2.本表数据的报告年度为2020年(本年)和2019年(上年)。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


	指标名称
	代码
	以上年为100的指数

	
	
	本年
	上年

	甲
	乙
	1
	2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1

02

03

04

05
	


说明：1.本表数据由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统一核算。
       2.本表数据的报告年度为2020年(本年)和2019年(上年)。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２０  　年
	计量单位：
	亿 元

	标名称
	代码
	增加值

	
	
	

	甲
	乙
	1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01
	

	说明：1.本表数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报送。
	
	

	2.本表数据的报告年度为2020年。
	
	

	3.报送时间为2021年12月底前。
	
	


（二）综合定报表式

季度地区生产总值
	
	
	２０  　年　　季
	计量单位：
	亿   元


	指标名称
	代码
	按当年价格计算
本年累计
	按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同期的增长速度（%）

	甲
	乙
	1
	2

	地区生产总值
	01
	


说明：本表数据由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统计局统一核算。
四、主要指标解释
地区生产总值(地区GDP)  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地区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从价值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货物和服务价值与同期投入的全部非固定资产货物和服务价值的差额，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从收入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创造并分配给常住单位和非常住单位的初次收入之和；从产品形态看，它是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最终使用的货物和服务价值与货物和服务净流出价值之和。
三次产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三次产业划分规定》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我国的三次产业划分是：

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专业及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
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  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是指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一定时期内进行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活动创造的新增价值和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

 

